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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信运行〔2021〕71号 

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关于组织
开展2021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
示范工程申报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和改革委、科技局、应急管理局：
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示范工程申报的通知》（工信厅联安全函〔2021〕1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科学技术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示范工程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工信厅联安全函〔2020〕59号）转发给你们，并就组织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申报
各地工信部门会同发改、科技、应急部门认真组织发动重点园区及企业开展工作申报，加大试点示范工程支持政策宣传力度，认真梳理本地区安全应急装备工程化应用和产业化进程重点项目，组织推荐一批技术先进、应用成效显著的好项目。
二、申报要求
申报试点示范内容、申报资格及申报条件详见附件1，申报材料请按照附件3及国家安全应急产业大数据平台在线申报系统相关要求准备。
三、申报流程
（一）线上申报。申报联合体的牵头单位通过登录国家安全应急产业大数据平台在线申报系统（网址：http://safetybigdata.org）提交申报材料，牵头单位须在申报截止日期前（第一批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31日，第二批申报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30日）完成报送。申报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二）市级层面审核推荐。申报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在开展线上申报的同时，应同步向本地区工信部门提出申报示范工程的市级层面推荐申请。各设区市工信部门会同同级发改、科技、应急管理部门开展本地区示范工程项目的申报推荐和申报材料审核工作（申报材料PDF版将由省级工信部门汇总反馈至各设区市工信部门），重点审核申报主体经营是否正常、申报项目是否真实、申报材料是否完整齐全且真实有效、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等。对审核通过的项目，由各设区市工信部门会同发改、科技、应急管理部门联合行文出具市级层面推荐意见，并附《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示范工程推荐项目汇总表》（见附件4，加盖公章），分别报送省工信厅、发改委、科技厅、应急厅（请示件纸质4份，各报1份）。各设区市联合行文推荐第一批项目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底（第二批截止时间待定），原则上每个市推荐总数不超过10个项目（条件成熟的可适当放宽），条件不成熟的方向可不推荐。
（三）省级层面初审推荐。按照《安全应急装备试点示范工程管理办法（试行）》（见附件2）相关规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应急管理厅对各设区市推荐项目开展初审，并于2021年5月底前联合出具省级层面推荐意见，提交至国家安全应急产业大数据平台在线申报系统，纸质版分别邮寄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应急管理部。待申报推荐项目经项目遴选成为示范工程候选项目后，申报联合体的牵头单位根据后续通知要求，将申报书纸质版（封面加盖省级推荐单位公章）报至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并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统一邮寄至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应急管理部。
四、联系方式
省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        025-69652710
省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        025-83275016
省科技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025-57713531
省应急厅科技和信息化处        025-83332408
在线申报系统咨询              010-62303157


附件：1.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示范
工程申报的通知（工信厅联安全函〔2021〕11号）
      2.关于印发《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示范工程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工信厅联安全函〔2020〕59
号）
3.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示范工程申报书
      4.安全应急装备应用试点示范工程推荐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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